


 1 

雲林縣古坑鄉國民中小學各項競賽優秀選手獎勵要點 
 

中華民國 101年 10月 18日古鄉行字第 1010016066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3年 6月 27日古鄉行字第 1030010342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6年 3月 29日古鄉行字第 1060004829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6年 11月 24日古鄉行字第 1060019503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7年 3月 14日古鄉行字第 1070004058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8年 6月 13日古鄉行字第 1080010133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9年 10月 15日古鄉行字第 1090018407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1年 11月 21日古鄉行字第 1110900364A號令修正第二點、第三點及第六點 

 

一、雲林縣古坑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獎勵古坑鄉（以下簡稱本

鄉）轄區內國民中小學學生(含溝壩國小設籍本鄉之學生)參加各

項競賽優秀選手，訂定本要點。 

二、凡設籍或就讀本鄉國民中小學參加各項競賽之優秀選手，並符合

下列規定者，發給個人獎勵金及團體獎勵金(如附件一)： 

    （一）參加國際性競賽，獲得團體或個人正式競賽成績前三名者。 

    （二）參加全國性競賽，獲得團體或個人正式競賽成績前三名者。 

   （三）參加全縣性或直轄市、縣(市)之競賽，獲得團體或個人正 

          式競賽成績前三名者。 

   參加每年 1月至 9月舉行之比賽應於比賽結束後 3個月內提出申

請，10月至 12月舉行之比賽應於當年度 12月 31日前提出申請，

逾期未申請視同放棄，若年度預算用罄時將公告停止受理案件。 

三、比賽主(承)辦單位必須是國際或中央、省、直轄市、縣  (市)

政府所舉辦之正式比賽，民間社團自行辦理者，不列入獎勵範

圍，主(承)辦單位原則以比賽秩序冊記載為準，若有爭議時，依

獎狀上所印發給單位為準。 

本計畫之獎勵，不包含邀請賽、表演賽、友誼賽等非正式競賽。 

四、獎勵辦法： 

    （一）個人獎勵金： 

        1.參加各項競賽個人組參賽人員達五人（含）以上，發放前 

          三名獎勵金。 

        2.參加各項競賽個人組參賽人員三至四人，發放前二名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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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3.各項競賽個人組參賽學校未達三所，不予獎勵。 

    （二）團體獎勵金： 

        1.參加團體競賽參賽隊伍達五隊（含）以上，發放前三名獎 

          勵金。 

        2.參加團體競賽參賽隊伍三至四隊者，發放前二名獎勵金。 

        3.參賽學校未達三所，不予獎勵。 

    合於給獎標準者，如有使用禁藥、冒名頂替、作弊等違背競賽精 

    神之重大情事，經查明屬實者，不予獎勵，其已發放者，應予撤 

    銷並追回獎勵金。     

五、獎勵金之申請，應由學校或申請人之法定代理人填具申請表(如

附件二、四)並檢附應備證件(如附件三)經學校向本所提出申

請，由本所審查通過後撥款。 

六、設籍本鄉之優秀選手或團體組延攬非本鄉籍優秀選手代表本鄉，  

    參加雲林縣全縣運動會、全國性或國際性各項競賽(含個人組和  

    團體組)，得專案簽請鄉長核准後，發 給獎勵金。  

    前項獎勵方式依據本要點第二、三、四點辦理。 

七、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所編列預算支應。 

八、本要點奉鄉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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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雲林縣古坑鄉國民中小學各項競賽優秀選手獎勵金 

發放標準 

申  請  項  目 
名次獎勵金金額（元） 

備  註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個 

人 

獎 

勵 

金 

參加國際性競賽，獲得個

人正式競賽成績前三名

者。 

10,000 8,000 6,000 
第二點 

第一項第一目 

參加全國性競賽，獲得個

人正式競賽成績前三名

者。 

5,000 3,000 2,000 
第二點 

第一項第二目 

參加全縣性或直轄市、縣

(市)之競賽，獲得個人正

式競賽成績前三名者。 

1,500 1,000 800 
第二點 

第一項第三目 

團 

體 

獎 

勵 

金 

參加國際性競賽，獲得團

體正式競賽成績前三名

者。 

20,000 16,000 12,000 
第二點 

第一項第一目 

參加全國性競賽，獲得團

體正式競賽成績前三名

者。 

10,000 8,000 6,000 
第二點 

第一項第二目 

參加全縣性或直轄市、縣

(市)之競賽，獲得團體正

式競賽成績前三名者。 

5,000 3,000 2,000 
第二點 

第一項第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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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雲林縣古坑鄉國民中小學各項競賽優秀選手獎勵金申請表 

申請事由 

(含競賽名稱) 
 

申請種類 □個人項目        □團體競賽   共      人 

申請日期  

參加項目  比賽成績  

申 請 人 資 料(團體競賽，請另附申請人名冊並簽章)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法定代理人 

或學校人員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就讀學校  

電子信箱  

 

□依附表三檢附應備證件(請按順序裝訂)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請敘明) 

□法定代理人或學校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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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申請雲林縣古坑鄉國民中小學各項競賽優秀選手獎勵金 

應備證件 

項 目 應 備 證 件 備 註 

個人獎勵金 

1. 個人獎勵金申請表（鄉公所表格） 

2. 個人獎勵金領款收據 

3. 獎狀或證書影本(列等第未列名次者，應另 

檢附成績排名) 

4. 申請人最近三個月內有列記事欄戶口名簿或

戶籍謄本(僅溝壩國小設籍古坑鄉在學學生

及古坑鄉社會人士優秀選手需檢附) 

5. 個人帳戶存摺影本（以現金方式發給獎勵金

時不需檢附） 

6. 申請人之私章 

7. 競賽秩序冊影本（影印申請競賽項目選手名

冊及該項競賽辦法） 

8. 在學證明(在學學生須檢附) 

 

團體獎勵金 

1. 團體獎勵金申請表（鄉公所表格） 

2. 團體獎勵金領款收據（由申請人簽章或檢附

選手印領清冊） 

3. 獎狀或證書影本(列等第未列名次者，應另 

檢附成績排名) 

4. 申請人最近三個月內有列記事欄戶口名簿或

戶籍謄本(僅溝壩國小設籍古坑鄉在學學生

及古坑鄉社會人士優秀選手需檢附) 

5. 申請人帳戶存摺影本（以現金方式發給獎勵

金時不需檢附） 

6. 申請人之私章 

7. 競賽秩序冊影本（影印申請競賽項目選手 

名冊及該項競賽辦法） 

8. 在學證明(在學學生須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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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雲林縣古坑鄉國民中小學各項競賽優秀選手獎勵金申請表 

(古坑鄉社會人士優秀選手用) 
申請事由 

(含競賽名稱) 
 

申請種類 □個人項目        □團體競賽   共      人 

申請日期  

參加項目  比賽成績  

申 請 人 資 料(團體競賽，請另附申請人名冊並簽章)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電子信箱  

 

□依附表三檢附應備證件(請按順序裝訂)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請敘明) 

□申請人簽章： 

 



 雲林縣古坑鄉國民中小學各項競賽優秀選手獎勵要點 

第二點、第三點及第六點修正總說明 

本要點於中華民國 101年 10月 18日古鄉行字第 1010016066

號函訂定，並分別於 103年至 109年共經歷六次修正後沿用

至今。 

依據本鄉各學校及鄉民建議，為更確實且有效推展鄉內體育

教育業務，檢討實務之需求以完善相關規定，俾利業務遵循，

提昇獎勵業務效益，鼓勵古坑鄉民優秀選手參與各項競賽，

爰擬具本修正草案，修正內容如下： 

一、 為鼓勵古坑鄉民優秀選手參與各項競賽，爰刪除第二點 

個人及團體組申請各級競賽獎勵金之限制及刪除第六

點設籍年限限制，另增加因年度預算用罄時會公告停止

受理申請案之相關規定。 

二、 為解決各項競賽申請獎勵金時對主承辦單位認定之疑

義，爰修正第三點比賽單位及爭議時之認定相關規定。 

三、 配合要點另修正附件應備文件及新增古坑鄉社會人士

優秀選手申請表。 

 



 雲林縣古坑鄉國民中小學各項競賽優秀選手獎勵要點 

第二點、第三點及第六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凡設籍或就讀本鄉國民中小學

參加各項競賽之優秀選手，並

符合下列規定者，發給個人獎

勵金及團體獎勵金(如附件一)： 

(一) 參加國際性競賽，獲得團

體或個人正式競賽成績前

三名者。 

(二) 參加全國性競賽，獲得團

體或個人正式競賽成績前

三名者。 

(三) 參加全縣性或直轄市、縣

(市)之競賽，獲得團體或

個人正式競賽成績前三名

者。 

參加每年 1月至 9月舉行之比

賽應於比賽結束後 3個月內提

出申請，10月至 12月舉行之

比賽應於當年度 12月 31日前

提出申請，逾期未申請視同放

棄，若年度預算用罄時將公告

停止受理案件。 

 

 

 

 

 

 

 

 

 
三、比賽主(承)辦單位必須是國際

或中央、省、直轄市、縣  (市)

政府所舉辦之正式比賽，民間

二、凡設籍或就讀本鄉國民中小學

參加各項競賽之優秀選手，並

符合下列規定者，發給個人獎

勵金及團體獎勵金(如附件一)： 

(一) 參加國際性競賽，獲得團

體或個人正式競賽成績前

三名者。 

(二) 參加全國性競賽，獲得團

體或個人正式競賽成績前

三名者。 

(三) 參加全縣性或直轄市、縣

(市)之競賽，獲得團體或

個人正式競賽成績前三名

者。 

獎勵金之申請，同一年度同一

個人(或同一團體），參加縣級

(含直轄市)、全國級或國際級

競賽只能擇優申請一次各該

級之獎勵金；參加每年 1月至

9月舉行之比賽應於比賽結束

後 3個月內提出申請，10月至

12月舉行之比賽應於當年度

12月 31日前提出申請，逾期

未申請視同放棄。 

前項之獎勵金，若已申請後再

參賽並獲得各該級更高獎勵

金之獎項者，得再提出申請，

以補足各該級最高獎項之差

額為限。 

 
三、比賽主辦單位必須是國際或中

央、省、直轄市、縣(市)政府

所舉辦之正式比賽，民間社團

 

 

 

 

 

 

 

 

 

 

 

 

 

 

為鼓勵各優秀選手

積極參與各競賽，故

刪除申請各類比賽

次數限制，並新增預

算用罄時之通知 

 

 

 

 

 

配合前項修正，本項

刪除 

 

 

 

 
1、 修正第三點文字

及增列後項內

容。 



 雲林縣古坑鄉國民中小學各項競賽優秀選手獎勵要點 

第二點、第三點及第六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社團自行辦理者，不列入獎勵

範圍，主(承)辦單位原則以比

賽秩序冊記載為準，若有爭議

時，依獎狀上所印發給單位為

準。 

本計畫之獎勵，不包含邀請

賽、表演賽、友誼賽等非正式

競賽。 

 

六、設籍本鄉之優秀選手或團體組

延攬非本鄉籍優秀選手代表

本鄉，參加雲林縣全縣運動

會、全國性或國際性各項競賽

(含個人組和團體組)，得專案

簽請鄉長核准後，發給獎勵

金。 

 

 
附件三個人獎勵金應備證件 

4、申請人最近三個月內有列記事

欄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僅溝壩國

小設籍古坑鄉在學生及古坑鄉社

會人士優秀選手需檢附) 

6、申請人之私章 

8、在學證明(在學學生須檢附) 

 
附件三團體獎勵金應備證件 

4、申請人最近三個月內有列記事

欄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僅溝壩國

小設籍古坑鄉在學生及古坑鄉社

會人士優秀選手需檢附) 

自行辦理者，不列入獎勵範

圍，主辦單位以比賽秩序冊記

載為準。  

本計畫之獎勵，不包含邀請

賽、表演賽、友誼賽等非正式

競賽。 

 

 

 

六、設籍本鄉三年以上之鄉民，截

至申請時仍在籍之優秀選手

或團體組延攬非本鄉籍優秀

選手代表鄉，參加雲林縣全縣

運動會、全國性或國際性各項

競賽 ( 含個人組和團體

組)，得專案簽請鄉長核准

後，發給獎勵金。 

 
附件三個人獎勵金應備證件 

4、申請人及法定代理人新式戶口

名簿或戶籍謄本(最近三個月內) 

6、申請人之法定代理人私章 

 

 

 

 
 
附件三團體獎勵金應備證件 

4、申請人及法定代理人新式戶口

名簿或戶籍謄本(最近三個月內) 

6、申請人之法定代理人私章 

 

2、 為避免判斷是否

為民間團體自行

辦理爭議，故修

改並增加部分規

定。 

 

 

 

 

為鼓勵各優秀選手

積極參與各競賽，故

刪除設籍年限限制 

 

 

 

 

 

 
修正附件三個人獎

勵金應備證件第 4點

和第 6點，另新增第

8點 

 

 

 

 

修正附件三團體獎

勵金應備證件第 4點

和第 6點，另新增第

8點 

 



 雲林縣古坑鄉國民中小學各項競賽優秀選手獎勵要點 

第二點、第三點及第六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6、申請人之私章 

8、在學證明(在學學生須檢附) 

 

 
附件四 

古坑鄉社會人士優秀選手申請表 

 

 

 

 

無 

 

 

附件內容本次新增 

 


